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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离任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一) 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

到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

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任职

具体职

务（如

适用）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韩跃海 董事
2025 年 12

月 11 日

2026年5月

18 日

公司内部

工作调整
是

子公司

总经理

否

(二) 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韩跃海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韩跃海先生

仍然担任子公司辽宁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跃海先生将按照相关

规定做好董事工作的交接。韩跃海先生将继续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等相关法律法规。

韩跃海先生在任职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发挥了积

极作用。公司董事会谨向韩跃海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二、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拟修

订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1 日召开公司职工代表

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表决，选举洪跃鑫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辽宁

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规定的任职条件。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

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12 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洪跃鑫先生：1985 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中级工程师。2009 年 7

月入职公司工作至今，历任无损检测员、无损检测室主任、检测中心主任、精整

车间主任、职工代表监事，现任质量管理部长。

截至目前，洪跃鑫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的董事、其他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第 3.2.2 条规定的不

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及影响公司规范运作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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